
山东师范大学成人高等教育 2023 级 

新生入学须知 

亲爱的 2023 级新同学： 

你好！ 

    衷心祝贺你被录取到山东师范大学学习，请按以下要求

办理报到、缴费等相关事项。 

    一、请务必在学校规定时间内持本人录取通知书、准考

证、身份证、专升本学生的前置学历证书等有效证件到本通

知书指定地点报到。高起本或高起专学生，如未满 18 周岁

（截止到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），报到时需同时提供高中同等

学力毕业证书。由于特殊原因确需变更报到地点的，须由本

人联系校外教学点说明情况，填写完成《山东师范大学成人

高等教育转教学点申请表》，再由转出、转入教学点签署意见

并盖章后提交学校，经批准后方可调整。因故不能按期报到

缴费的（学费缴纳时间：2023 年 1 月 20 日至 2023 年 2 月 20

日），须最迟于学校规定的报到缴费截止日期前一周内在山

东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站“下载中心”内下载并填写《山

东师范大学成人高等教育学生请假申请表》，以书面形式向

山东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招生办公室请假，并附有相关证

明材料，请假时间一般不超过 2 周。未按期缴费、未请假或

请假逾期的，均视为放弃入学资格。 



    二、根据山东省教育厅要求，新生录取后要进行新生个

人信息复核和人证识别(准考证、身份证、专升本学生的前置

学历证书)，严防冒名顶替。对弄虚作假、违纪舞弊者，一律

按有关规定取消其入学资格。新生请在山东师范大学继续教

育学院网站扫描二维码下载移动学习端“和学在线”APP 进

行人脸识别及网上缴费。进入 APP 端首先输入账号、密码，

账号为学号（可在网站或 APP 端中的学号查询系统中进行查

询），密码为身份证号后六位。登录后首先进行人脸识别，人

脸识别有三次机会，审核通过者在完成学生基本信息确认后

即可缴纳学费。对个人信息不符和人脸识别未通过者，由新

生所在教学点汇总后报我校复核，复核不通过者不得进行缴

费。我校严格按照省物价部门批准的学费标准收取学费，并

实行学生本人网上全额缴费，不委托教学点及任何其他机构、

个人代收代缴学费，教材费可根据所学专业和学习情况报到

时自愿缴纳。 

    三、入学后，各专业采取远程网络教学为主的方式进行

学习，学生可通过山东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站或 APP 端

（和学在线）登录“学生空间”进行在线学习，具体操作请

到学院网站的“下载中心”栏目下载《山东师范大学成人高

等教育远程网络学习学生手册》查看。 

    四、在校学习期间，请务必及时查看我校继续教育学院

官网、微信公众号和“学生空间”发布的各类通知公告，以



免遗漏重要通知，影响自己的毕业和学位授予等。 

    祝你学有所获、学有所成！ 


